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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师校发字[2018]186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（境）

访学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

《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项目

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 2018 年 12 月 21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

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项

目管理办法 

 

 

东北师范大学 

2018 年 12 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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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项目 

管理办法 

 

为促进我校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博士生）国际学术交

流，拓宽学术视野，提升博士生创新研究能力，助力学校一

流学科建设与发展，学校决定实施“博士研究生短期出国

（境）访学”项目。为扎实、有效地推进博士生访学项目管

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

一、申请条件 

申请人须是我校基本修业年限内的全日制非定向博士

生（正在境外学习的博士生除外），并同时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身心健康，能够适应出国（境）留学生活。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

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三）具有宽厚的专业素养，扎实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

学术发展潜能。 

（四）已获得国外导师正式邀请函，接收方应是国（境）

外一流学校或一流学科。 

 

二、选拔程序 

遵循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”的原则，采取“个人申请，

导师推荐，培养单位评审，择优推荐”的方式进行选拔。具

体程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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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博士生个人提出申请，并向培养单位提交如下书面

材料： 

1.《东北师范大学公派海外留学申请》； 

2.《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研修计划》； 

3.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复印件。 

（二）各培养单位根据本单位学科发展需要，组织专家对

申请人进行面试答辩，审核通过后进行排序，并报研究生院。 

（三）研究生院根据学科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的需要，结

合当年资助计划，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博士生短期

出国（境）访学项目资助名单。 

 

三、经费资助 

本项目由学校专项经费资助，主要包括交通费和访学奖

学金。博士生一次往返交通费（仅限经济舱）、签证费等由

培养单位负责。访学奖学金标准参照《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

学金资助标准》，由学校负责，发放形式按整月计算。 

 

四、项目管理 

（一）博士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项目由培养单位与学

校共同组织实施，培养单位负责申请人资格的审核和初选及

派出博士生的管理，学校负责申请人资格的复核、审批和派

出。博士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项目选派，每年集中开展两

次，分别在 3月上旬和 9 月上旬。 

（二）博士生短期国（境）外访学时间为 1-6个月，主

要任务为赴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选修相关课程、学习先进

科学技术和参与科学研究等。 

（三）培养单位和导师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博士生在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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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出国（境）参加学术交流，认真选拔并推荐具有优良学术

潜质的博士生到国（境）外一流学校或一流学科访学。 

（四）每名博士生在学期间可获得一次短期出国（境）

访学项目资助。在学期间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、学校留

学项目资助、境外院校资助或在正在境外学习的博士生不得

申请本项目。 

（五）受资助博士生需自行办理护照、签证。在获得签

证后，到研究生院学术学位培养工作办公室签订《东北师范

大学学生公派留学协议书》。博士生签约派出后，严格按照

访学计划执行，未经允许不得中途改变计划。 

（六）受资助博士生在国（境）外期间应遵守学校的相

关规定和当地的法律法规，并按照派往国家/地区和大学要

求购买境外人身、意外事故和医疗保险。在国（境）外期间

管理，参照《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及《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公派留学协议书》执行。 

（七）受资助博士生需到研究生院教育工作办公室办理

休学手续，其他事宜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八）博士生访学期间，应定期向导师及培养单位汇报

访学的进展、所取得的成果等访学的基本情况，博士生应该

在规定的访学期限内完成留学，并且按期返校办理复学手

续，继续完成学业。如不能如期返校，需提前报告指导教师

和学院，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备案，超过资助期的费用自理。 

（九）博士生访学结束返校后两周内，培养单位组织博

士生公开进行学术报告，汇报访学期间所取得的成果。博士

生访学结束后的一个月内，需提交《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短

期出国（境）访学总结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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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 

（一）一流建设学科的博士生短期出国（境）访学纳入

学校统一管理，各学科方向团队每年年末应做出下一年度博

士生访学计划，并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（二）一流建设学科的博士生出国（境）访学经费原则

上应从本培养单位学科建设经费中支出，标准和办法可参照

学校，也可自行确定。 

 

 


